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ST 达华 公告编号：2026—022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 0262025010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2）。

2026 年 2 月 27 日，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

称“福建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闽证监函【2026】110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1）。

2026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福建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6〕5、6、7、8、9、10 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福建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T 达华或公司），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



陈融圣，男，时任 ST 达华董事长、总经理

张高利，男，时任 ST 达华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王景雨，男，时任 ST 达华董事、财务总监

曾忠诚，男，时任 ST 达华董事、总经理

黄启清，男，时任 ST 达华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

ST 达华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 ST 达华、陈融圣、

张高利、王景雨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当事人曾忠诚、黄启清

进行了陈述和申辩，但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1、ST 达华未按规定披露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情况

2021 年 12 月 2 日，ST 达华控股子公司福建福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米科技）与昆山之奇美材料贸易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昆山恒瑄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昆山之奇美）签订《福建福米科技有限公司福美显材贴合项目设备买卖合

同》（以下简称《福美合同》），约定福米科技向昆山之奇美采购偏光板自动贴合

机与玻璃基板洗净机，合同总金额 794,99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8.57%。2023 年 8 月 15 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解除《福美合同》。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与第十二项以及《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与第二款第一项、第二

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等规定，ST 达华应当及时披露上述重大合同及其履

行进展情况，但公司迟至 2026 年 3 月 27 日才披露《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公告落款日期 2026 年 3 月 28 日），对上述重大合同及

其履行进展情况作出补充披露。

2、ST 达华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ST 达华未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



情况，不符合《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 年修订）》（证监会公

告〔2021〕15 号）第五十五条第四项、第五十七条等规定。

3、ST 达华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ST 达华 2023 年在尚未转移子公司中山市德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现更名为

中山德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青岛融佳安全印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青岛融佳

不动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融佳）控制权的情况下提前确认两家子

公司处置收益，造成 ST 达华 2023 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 61,116,316.18 元，占公

司披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17.33%。ST 达华福米产业园福美显材贴合项目

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福米模组项目未能正确核算工程停工与土地出售事项，造

成 ST 达华 2023 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 24,645,844.46 元，占公司披露的当期利润

总额绝对值的 6.99%。上述事项造成 ST 达华 2023 年年度报告累计虚增利润

85,762,160.64 元，占公司披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24.32%，不符合《证券

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2025 年 1 月 27 日，ST 达华披露了《关于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对上述虚增利润事项作出差错更正。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银行资金流水、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情况说

明、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ST 达华未按规定披露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的行为违反了《证

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七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ST 达华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

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陈融圣作为时任 ST 达华董事长、总经理，签署案涉重大合同及补充协议，

未组织公司及时披露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情况并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未组

织公司对子公司处置与福米产业园相关项目准确进行财务核算。陈融圣签字保证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证券法》

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 ST 达华未按规定披露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情况、

2021 年与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与虚假



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张高利作为时任 ST 达华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分管子公司福米科

技，未组织和协调公司及时披露案涉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情况并在相关年度报

告中披露，作为时任福米科技财务总监未对福米产业园相关项目准确进行财务核

算。张高利签字保证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未能勤勉尽

责，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 ST 达华未按规定披露重大

合同及其履行进展情况、2021 年与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2023 年年度

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与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王景雨作为时任 ST 达华董事、财务总监，知悉或应当知悉案涉重大合同及

其履行进展情况但未督促公司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未对子公司处置与福米产

业园相关项目准确进行财务核算。王景雨签字保证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真

实、准确、完整，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是 ST 达华 2021 年与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

遗漏与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曾忠诚作为时任 ST 达华董事、总经理，知悉案涉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情

况但未督促公司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未组织公司对子公司处置与福米产业园

相关项目准确进行财务核算。曾忠诚签字保证 2022 年、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

准确、完整，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

ST 达华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与虚假记

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黄启清作为时任 ST 达华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审阅年度报告

过程中关注到 ST 达华 2023 年对子公司青岛融佳处置事项，但未对该事项的会计

处理是否准确作出专业审慎的判断。黄启清签字保证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

确、完整，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 ST

达华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当事人曾忠诚、黄启清在陈述申辩中提出了相关意见。经复核，我局对当事

人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600 万元罚款；

对陈融圣给予警告，并处以 350 万元罚款；

对张高利给予警告，并处以 280 万元罚款；

对王景雨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 万元罚款；

对曾忠诚给予警告，并处以 220 万元罚款；

对黄启清给予警告，并处以 80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及我局备案。当事人如

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判断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第九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第 9.8.1 条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八）根据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

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 9.5.2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基于上述

规定，公司已于 2026 年 3 月 3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达华智

能”变更为“ST 达华”。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8.8 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8.1

条第八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

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1）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

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2）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 对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相关违法违规事

项，公司已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对公司前

期财务报表项目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并已对相应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等相关公告。申请撤销

本次其他风险警示还需满足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

个月，公司会在满足条件后第一时间向深交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引以为戒，认真吸取教

训，强化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高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规意识，提升风险防范

意识，加强业务监控和财务管理，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度，不断提高公

司规范运作水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